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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商务要求

	（一）免费保修期内售后服务要求

	1
	货物要求
	1、送货上门、原厂交付，所有配置必须是原厂出厂,保证完整包装不开封，出厂时注明采购单位名称，且不接受快递到付，需安排专人送达并当场验收。
2、供应商所提供的货物的技术规格符合采购文件规定的技术规格，货物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设计和制造国家标准、生产标准或行业标准。
3、供应商应保证货物是全新、未使用过的原装合格正品（包括零部件），并完全符合采购方要求的质量、规格和性能的要求。
4、如货物安装或配置了软件的，供应商保证相关软件均为正版软件。
5、供应商应将所提供货物的使用说明书、原厂保修卡等附随资料和附随配件、工具等交付给采购方；
6、供应商不能完整交付货物及本款规定的单证和工具的，或提供产品或者是附件为不合格产品将进行退货处理并将向学校采购中心反馈并拉入黑名单。

	2
	维修响应及故障解决时间
	保修期内如果有因设备硬件问题而引起的故障，中标人应提供12小时响应，24小时内上门服务，对设备予以检修或更换，全部服务费和更换产品或配件的费用由中标人承担。且当日下午4点前报修，3个工作日内修复，若没有完成修复，则免费赠送延迟日数对应的月度延保服务。如中标人不能提供该项服务，按产品原价赔偿处理，并计入黑名单，取消其后续投标资格。

	3
	免费保修期
	3.1货物免费保修期 3 年上门服务，时间自最终验收合格并交付使用之日起计算。
3.2免费保修期内，所有服务及配件全部免费。供应商负责对其提供的货物进行维修和系统维护，不再收取任何费用。所有货物保修服务方式均为供应商上门保修，即由供应商派员到货物使用现场维修，由此产生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人工费、配件费、交通费）均由供应商承担。

	4
	技术文件
	供应商应提供全套、完整的书面技术资料，包括仪器说明书、操作手册、简单维修说明、图纸等。

	（二）免费保修期外售后服务要求

	1
	维修零配件、消耗品和延续保修合同的报价
	由设备制造商提供售后服务， 12 小时内响应， 72 小时维修到位，并在96小时内消除故障（不可抗力情况除外）。消耗品和零配件供应及时，特殊情况下可提供备用机。

	2
	维保期外的维修
	保修期满后，成交人必须继续支持维修。

	（三）其他商务要求

	1
	必备条款
	1.1履约时间和地点：供应商在签订合同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交货，交货地点为采购方指定位置。

	
	
	1.2付款期限和方式：供应商完成供货后，经采购人验收合格后，中标供应商发起支付申请并在提供相应金额有效发票后十个工作日内，采购人确认后向成交供应商支付100%货款。

	
	
	1.3验收条件：
当满足以下条件时，采购人才向成交人签发货物验收报告：
a、中标人已按照合同规定提供了全部产品及完整的技术资料。
b、货物符合满足采购文件及合同的技术要求，性能满足要求。
c、货物具备产品合格证。
e、投标人货物经过双方检验认可后，签署验收报告，产品保修期自验收合格之日起算，由成交人提供产品保修文件。

	
	
	1.4违约责任：成交人所交付产品、工程或服务不符合其响应承诺的，或在响应阶段为了成交而盲目虚假承诺、低价恶性竞争，在履约阶段则通过偷工减料、以次充好而获取利润的，履约评价工作实施机构评为履约等级“差”并按主管部门相关规定处理。

	3
	关于报价
	4.1报产品总价中应包含：安装调试费用、辅助材料费、运输费用、材料搬运及垃圾清理、安全措施及工人保险费、施工配合费、税费等使项目验收合格达到可使用状态的全部费用。



